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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 称：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  高中  统一考试。 

（二） 宗 旨：评鉴全国华文独立中学的高中学术水准, 以资设法提高与改进, 并可作为升学或就业资格的凭
证。 

（三） 参 加 资 格：（甲）凡本国华文独中高中三或先修班、高专班的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加。 

（乙）凡曾在本国华文独中修完高中阶段三个学年课程的高中毕业学生亦可报名参加。 

（四）  报 名 手 续：（甲）在籍学生须填具报名资料后，同时缴交报名、考试费。 

（乙）高中重考生须返原校填具报名资料, 除缴交报名、考试费外, 尚须附交经原校校长签盖证
实的高中毕业文凭影印本及高中三个学年成绩副本各乙份。 

（五） 报名、考试费：报名费本国公民每名 RM 120, 外国公民每名 RM (120 + 140) = RM 260，考试费每科 RM 50。 

（六） 选 科：（甲）考生可自由选择若干科目或单科参与考试。凡考试科目及格者，不论单科或多科，本局
均发予证书，藉资鼓励。 

（乙） 2011年起，高中组簿记科改名为“簿记与会计”，英文名称为“Book-keeping and Accounts”, 

国语名称为“Simpan Kira dan Akaun”。 

（丙）物理 / 会计学；经济学 / 电学原理；地理 / 电机学；化学 / 商业学 / 电子学；美术赏
析 / 餐饮理论与实务；历史 / 数位逻辑；生物 / 簿记与会计等科同一个时段考试，考
生不得兼选。 

（丁）数学选科方面，理科考生 限选  高级数学（Ⅰ）及高级数学（Ⅱ）；文商科考生  限选   
       数学及高级数学；工科考生可选择报考 数学及高级数学 或 高级数学（Ⅰ）及高级数学（Ⅱ） ，                
       美设科和餐饮科考生  限选  数学及高级数学，但不能交叉选考。 
（戊）2020 年起，高中组增加美设科两个科目：美术赏析及平面设计；餐饮科两个科目： 

      厨艺理论与实务及餐饮理论与实务，有关成绩将列入高中统考成绩证书。 

（七） 报 名 日 期：2024 年 1 月 2 日起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逾期概不受理。 

（八） 报 名 处：马来西亚各地华文独立中学 

                         (报考资料由各校集中转交予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考试局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Dong Zong)  

Examination Department 

Bangunan Dong Jiao Zong  

Blok A,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03-8736 2337 支线 357 电邮：exam@dongzong.my） 

（九） 考 试 日 期：2024 年 11 月 4 日至 11 月 13 日，共 9 天 
时间 

科目 
日期 

上午 下午 

11 月 4 日（星期一） 英文 物理/会计学 

11 月 5 日（星期二） 华文 经济学/电学原理 

11 月 6 日（星期三） 数学/高级数学（II） 地理/电机学 

11 月 7 日（星期四） 马来西亚文 化学/商业学/电子学 

11 月 8 日（星期五） 美术赏析/餐饮理论与实务 厨艺理论与实务 

11 月 9 日（星期六） 高级数学/高级数学（I） 历史/数位逻辑 

11 月 10 日（星期日） 生物/簿记与会计 电脑与资讯工艺 

11 月 12 日（星期二） 
美术 

（试卷一及试卷二乙组、丙组） 
美术 

（试卷二甲组） 

11 月 13 日（星期三） 平面设计 

（十） 考 场：由本局征借全国各地华文独中礼堂或课室作为考场。 

（十一）取消与考资格：凡考生所呈报的各项资料有不符本简章的规定者，或报名后退学者, 一经查悉, 其与考资格将
被取消，所缴报名、考试费及文件等概不退回。 

（十二）转校及转换考场：（1）报名后转校者，最迟须于 3 月 31 日通过就读学校校长具函办理  转校  手续，否则当退
学论。 

—— 3 月 31 日后转校者不能办理转换学校手续而须由就读学校校长具函证实在籍以保留
考试资格，且须返回原报考学校参加考试。 

（2） 退学后短期内又再复学者， 

 报名后拟转换至其他考场考试者， 

 3 月 31 日之后转校而拟在就读学校(非原报考学校)考试者, 

最迟须于 9 月 30 日通过在籍学校校长具函申请  恢复考生资格  或办理  转换考场  

手续，并缴交手续费 RM 50。 

（十三）本简章如有未尽善处得由本局增删之。 

 

董总考试局   发 


